
网上超市合同网上超市合同

合同编号：合同编号： 11N41297881420255001 

采购单位（甲方）采购单位（甲方）：： 梅河口市杏岭中心校梅河口市杏岭中心校 

供货商（乙方）供货商（乙方）：： 梅河口市高乐高总动员玩具店梅河口市高乐高总动员玩具店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梅河口市政府采购网上商城供应商
入围项目-梅河口市高乐高总动员玩具店  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 网上超市项目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电子卖
场（网上超市）项目协议和承诺书，双方签署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采购标的一、采购标的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墨斗鱼 1001
42507285 气
球加厚金属
气球50只生
日开业装饰
婚房布置求
婚表白派对

墨斗鱼
1001425072

85

品牌:墨斗鱼
,型号:10014

2507285
20 件 17.50

2

以琛 1fvhjdt
k 啦啦球 彩
虹七彩亚光
拉拉花球啦
啦队手拿花
舞蹈演出道
具广场跳舞
手柄摇花 大
号手柄款-炫
彩+亚光白
色

以琛 1fvhjdtk
品牌:以琛,
型号:1fvhjdt

k
20 个 10.00

3

斯派德 c8Tc
aQr4 兼容乐
高积木颗粒
积木男女孩
拼装摆件拼
图猫存钱罐 
】坐姿爱心
LO草莓熊送
锤子

斯派德 c8TcaQr4
品牌:斯派德
,型号:c8Tca

Qr4
170 件 6.00

4

小米锅巴 10
1514462511
13 手持USB
充电小风扇
学生奖品实
用创意礼品
幼儿园小朋
友生日伴手
礼 小兔[粉
红]+挂绳赠
USB线 800

无品牌
1015144625

1113

品牌:无品牌
,型号:10151
446251113

170 个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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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伊朵 1010
0012054183
大号魔力彩
虹圈玩具塑
料弹簧圈创
意叠叠圈彩
色弹力圈怀
旧玩具 大号
彩虹圈大号
亮片色

海伊朵
1010001205

4183

品牌:海伊朵
,型号:10100
012054183

170 个 5.00

6

科朗鑫盛 K
L-CK316 8k 
230g 12色混
装【60张】
含黑白卡纸

科朗鑫盛 KL-CK316

品牌:科朗鑫
盛,型号:KL-
CK316,包装
规格:60张/
包,颜色分类

:混色

5 包 20.00

合同总价（元） 3965.00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
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货款结算二、货款结算

1、甲方应于货物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货款全部支付给乙方。

2、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
合格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之一。

3、                         

 

三、履约保证金（如有）三、履约保证金（如有）

1、本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5 %的履约保证金，作为乙方认真履行合同条款的保
证。

2、乙方没有履行本合同项下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所需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费用，甲方有权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
扣除，履约保证金中不足以扣除的，甲方有权从任何一笔货款中扣除。剩余履约保证金（如有）自 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届满
后 由甲方无息返还给乙方。

3、  

 

四、货物包装与交付四、货物包装与交付

1、货物的包装应适于长途运输和反复装卸，并且乙方应根据货物不同的特性和要求采取防潮、防雨、防锈、防震、防
腐等保护措施，以保证货物安全无损地到达甲方指定地点。乙方将承担因包装不当导致交付的合同标的物受损的责任。

2、乙方在交付产品的同时需向甲方提供有关货物的附随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目录、安装图纸、使用说明书、质
量证明及其他技术资料（如有）。

3、交货期：                          

4、交货方式：配送                       

5、收货人： 张金涛 ; 联系方式： 13732882000 

6、收货地址： 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杏岭乡杏岭学校院内 

7、                                   

 

五、安装与验收五、安装与验收

1、安装调试（如有）：乙方负责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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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2、验收标准：详见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协议书约定的验收标准或质量要求；

3、到货验收：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7     个工作日内进行到货验收。甲方仅对产品的数量和外观进行检验，并不因此减
轻或免除乙方所应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

4、最终验收（如有）：安装调测完毕后，乙方应配合甲方进行最终验收，验收结果以甲方签署的验收证明为准。

5、                                 

 

六、保修与售后服务六、保修与售后服务

1、货物质保期为    ，自到货验收合格或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

2、乙方承诺所售商品，自甲方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以无理由退货， 14     日内可以换货。更换后的货物质保期应
重新计算。

3、质保期内，乙方应当提供 7×24  小时电话支持服务。乙方接到甲方保修通知后7*24     个小时内响应，30*24  个小时
内排除故障。对于质保期内不能修复的产品/部件，乙方应在  30*24   个小时内免费更换备品备件。

4、质保期届满后，乙方对本合同项下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且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修部件的成本费，服务内容应与
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

5、                            

 

七、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七、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

1、乙方保证向甲方交付的货物、软件、技术资料等，不会侵犯任何第三人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其
他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民事权利。如乙方违反上述规定，则乙方应负责消除甲方拥有并使用乙方交付的货物、软件、技术资
料等所存在的全部法律障碍，并赔偿甲方的损失。

2、                                

 

八、违约责任八、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支付（申请支付）货款的，自逾期之日起，向乙方每日偿付合同总价5      ‰的违约金；甲方无正当理由拒
付货款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5      %的违约金。

2、乙方逾期供货的，自逾期之日起，向甲方每日偿付合同总价5      ‰的违约金；乙方逾期30     日不能交货的，应向甲
方支付合同总价5     %的违约金，并且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不再退还履约保证金（如有）。

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如有）的，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乙方违反本合同和招投标文件约定的有关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等的，每发生一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50     元违约
金。同时，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保修，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因货物缺陷或乙方服务质量等问题造成甲方或任
何人员人身、财产损害的，乙方应承担有关责任并作出相应赔偿。

4、乙方没有按网上超市协议承诺的价格或优惠率签订合同并供货的，甲方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如有），同时，报经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批准按照相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5、                          

 

九、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九、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3、                                     

 

十、合同生效及其他十、合同生效及其他

1、 梅河口市政府采购网上商城供应商入围项目-梅河口市高乐高总动员玩具店  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市 网上超市项目招
标文件以及投标文件、询标纪要、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入围协议和承诺书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合同未
尽事宜从其规定。若本合同约定与前述文件约定不一致的，按照下列顺序予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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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署的变更或补充协议（如有）；

（2）本合同；

（3）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入围协议和承诺书；

（4）投标文件；

（5）其他合同文件。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本合同一式  两  份，甲乙双方各执  一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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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网上超市合同》之签章页）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签字）： （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河口松江
路支行 

 账号： 账号：  22050110219500000339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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